
世新大學學生就學貸款申辦須知 

辦理就學貸款同學請勿先繳費，完成就學貸款手續，貸款之費用視同繳費 

未貸款之項目，金額需自行列印繳費單，繳費後即完成註冊手續 

一、申貸資格： 

1. 具本校正式學籍及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學生，且在台灣設有戶籍。 

2. 最近一年度家庭總收入低於 120 萬元整者。 

二、家庭總收入審查對象分列如下： 

1. 學生未婚者:查核學生本人及父母親或法定代理人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。 

2. 學生成年且未婚，為其與父母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；其父母離婚、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者，

為其與父或母之一方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。 

3. 學生已婚：將審查學生及其配偶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。 

※ 申貸時無須附家庭收入證明，由學校彙整後於每一學期規定時間內統一上傳教育部系統審查。 

※ 查核結果請學生約第 6 周自行至山洞口系統查詢。 

※ 貸款利率依教育部之公告規定辦理，目前依郵局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碼 0.15％計算，並固

定於每年 2 月 1 日、5 月 1 日、8 月 1 日、11 月 1 日重新計算。 

 

113-1 就學貸款重要提醒「繳交截止日： 113 年 8 月 30 日 

無論「線上續貸」或「至各分行臨櫃」辦理就學貸款對保手續， 

請務必上傳或持「世新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書」辦理，非「註冊繳費單」。  

台北富邦銀行貸款項目、金額必須與就貸系統可貸金額一致，如有差異，需至銀行修改貸款金額。  

就學貸款系統申請入徑—「山洞口—學生事務資訊系統(學生)—學務資料填寫/申請」 

 注意事項 說明 

1 申請時間  
學校系統開放時間：113 年 8 月 5 日 

學校截止收件：113 年 8 月 30 日 

2 申請資格  

家庭收入須低於 120 萬；  

家庭年收入計列對象為學生+父母親或配偶  

教育部家庭收入查核結果，開學後約第 6 周請自行至山洞口查詢  

3 
就學期間利息 

負擔方式  

112 年度家庭年收入低於 120 萬元，方符合申請資格，另區分 

A. 120 萬(含)以下，利息全額由教育部負擔；  

B. 120~148 萬(含)，學生及其兄弟姐妹或子女數共 2 名以上，利息全額教育部負擔。 

C. 148 萬以上，學生及其兄弟姐妹或子女數共 3 名以上，利息全額教育部負擔。 

D. 148 萬以上，學生及其兄弟姐妹或子女數共 2 名，學生自負全額利息，方可辦理。 

※「兄弟姊妹」和「子女」：須為未成年或已成年且在學具正式學籍的學生。 
 

4 就學貸款辦理流程  
A.至山洞口登錄後列印就學貸款申請書  

B.依申請書可貸金額與項目向台北富邦銀行辦理對保手續  



C.將對保後資料交回學校(如說明 5)。  

5 每學期應繳資料  

1.世新大學就學貸款申請書    

2.台北富邦銀行對保後撥款通知書  

3.首次辦理同學另須繳交：學生及父母親(或配偶)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

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，記事欄須詳載(一式兩份，1 份申請時給銀行；1

份給學校)。 

應繳資料請於本校規定期限內郵寄或親送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。 

6 可貸款項目 

1.學費              2.雜費     3.學分學雜費   4.平安保險費      

5.電腦與網路使用費  6.住宿費(校內、校外皆可)  7.書籍費 3 千元   

8.生活費(低收入上限 4 萬元、中低收入上限 2 萬元)。 

7 不可貸款項目  
1.已辦理學雜費減免金額   2.弱勢學生助學金   

3.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   4.語言教室使用費   5.宿舍保證金  

8 
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

費  

須繳費者方可貸款，如因加退選造成可貸款金額異動，需至銀行修改貸款

金額。  

9 學生團體保險費 
如未申貸，完成就學貸款手續後須自行列印繳費單補繳費，才算完成註

冊；開學日起 10 天內未補繳團體保險費，視同『自願放棄保險』。 

10 
延修生 

進修學制 

請務必確認當學期選修學分後再進行就學貸款申請，如因加退選課程造成

可貸款金額有誤，須至銀行修改金額，才算完成就學貸款。 

11 轉學生 
正取生 : 需報到當天繳交就貸相關資料(如說明 5)。 

備取生 : 需錄取後 2 天內繳交相關資料(如說明 5)。 

12 
校外住宿費、書籍費、  

生活費撥款時間 

款項將於教育查核收入結果公布後，由學校先行墊支撥付， 

家庭收入 120 萬以下約第 8 週，120 萬以上約第 12 週以後(視同學補

繳交佐證資料情況而定)。  

申貸同學請務必將撥款帳戶交至總務處出納組，以利撥款作業。  

13 學期間辦理休、退學 
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若因故於學期間辦理休學或退學，須取消就學貸款並補

繳當學期學雜費，或至富邦銀行修改貸款金額。 

14 逾期辦理學生 
需自行查核家庭收入是否符合就學貸款資格，除須繳交說明 5 之資料，

還需繳交學生+父母親「112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。 

15 就學貸款相關查詢  
就學貸款各項重要事項公告、當學期資料繳交狀況與歷年貸款紀錄，同學

可隨時至「山洞口-就學貸款相關查詢」查詢  

16 承辦單位 A、M、D、I、S、C 學制 
學務處生輔組(言論廣場旁) 

分機 82080、82066 

*台北富邦銀行就學貸款承辦單位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50 號 3 樓，電話 02-87516665-按 5 


